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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2011年4月29日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审议《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草案）》

4月28日，河南省郭庚茂省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85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将在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河南省人大审议。

河南省森林防火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国家林业局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一定成绩。几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和林业生态省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我省森林面积逐步增加，森林植被恢复较快，但也带来了林内可燃物载量急剧上升，高火险等级的森林面积不断扩大，加之灾害性天气频繁，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人口众多、野外人为火源点多、面广、线长，难于控制，以及森林防火投入不足、设施滞后等因素，制约着我省森林防火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1988年，河南省政府制定颁布了《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实施办法》。但随着经济社会和现代林业的发展，已不能适应当前森林防火形势的要求，亟需制定一部适应我省森林防火工作实际的地方法规，确保依法防火、依法治火，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和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成果。

《河南省森林防火条例（草案）》由河南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河南省林业厅负责起草，河南省政府法制办审查和修改，并采取各种方式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完成的，既考虑我省与国家法律法规的衔接，又突出了我省的地方特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该《条例（草案）》明确规定：森林防火工作实行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建立森林火灾专业扑救队伍的单位应当为森林火灾专业扑救队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森林高火险期内，严禁在林区及其边缘吸烟、烧荒、燃放烟花爆竹、销售燃放孔明灯、上坟烧纸、使用明火照明等一切野外用火；可能危及重要设施或者12小时尚未扑灭明火的森林火灾，要及时报告省政府，并通报有关部门；未按照森林防火规划落实森林防火设施建设的，或者发生森林火灾后，有关负责人未到森林火灾现场组织指挥火灾处置和扑救的，要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人的责任等。

下一步，河南省人大将组织对该《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审议，有望在年内正式颁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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